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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明确我市天然气新增用户燃气工程

安装收费标准的通知
池发改价格〔2019〕547号
各县（区）发展改革委、九华山管委会经发处，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皖能天然气有限公司、荣浩天然气有限公司:
按照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9〕1131号）要求，结合成本监审结论，并报市政府同意，现就明确我市天然气新增用户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天然气新增用户燃气工程安装实行一次性折旧方式价外补偿。补偿的范围是指城市中压支管阀门与低压支管联接处（不含任何调压设备设施）以下部分，到用户灶前阀之间的一切设备设施，由设计、建设、安装和材料费用等构成。
二、核定新建居民普通住宅小区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最高标准为2150元/户，县（区）可在不超过2150元/户基础上核定。天然气新增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用计入新建商品房开发成本，由燃气经营企业与开发商结算，不得再向购房户单独收取。
三、别墅及有特殊要求的城市居民用户、工业用户、商业用户天然气新增用户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由燃气经营企业与开发商或用户根据实际建设安装工程造价或燃气使用额定流量双方协商确定。
四、各燃气经营企业应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通过各种方式向用户及社会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和用户的监督。
五、本通知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2020年1月1日前，已签订合同的城镇新建普通住宅，仍按调整前收费政策执行。原池州市发改委（市物价局）《关于管道燃气新增用户建安价格的通知》（池价商〔2016〕94号）、市发改委《关于管道燃气建安价格的通知》（池发改价格〔2019〕342号）文件同时废止。执行期间，如国家、省另有规定从其规定执行。
 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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